
 

日期：113年3月25日
便 簽

單位：學務處
 
  

一、敘獎人員及額度：柯昭瑜營養師嘉獎1次。

二、文存。
 

會辦單位：人事室王貞權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

   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3/249

保存年限：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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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學務處營養師 柯昭瑜：113/03/25 16:01

統整意見：

2.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學務處學務主任 莊詠植：113/03/26 12:24

統整意見：

3.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人事室人事主任 王貞權：113/03/27 09:07

統整意見：奉核可後，請將敘獎公文、附件及批核流程影送人事室1份，俾利發

佈敘獎令。

4.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學務處營養師 柯昭瑜：113/03/27 13:45

統整意見：

5.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校長室校長 劉紀盈：113/03/27 14:05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6.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學務處營養師 柯昭瑜：113/04/01 16:13

統整意見：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敘獎人員及額度：柯昭瑜營養師嘉獎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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